保  密  协  议
	甲方：广州市锐旗人力锐旗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杨细红
	身份证号：

	电话：400-700-6628
	电话：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3号维多利广场B座36楼
	地址：


鉴于乙方正在为甲方及华南理工大学（下称“用工单位）提供服务和履行职务，甲乙双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的原则，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条例的规定，签署以下协议：
1、 乙方应长期维护甲方及用工单位的名誉，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甲方及用工单位的名誉，包括但不限于在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等公共场合发布诋毁、诽谤、侮辱甲方及用工单位的言论、文章、图片、视频等信息。
2、 乙方应长期对甲方及用工单位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甲方及用工单位的商业秘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甲方及用工单位未公开的发展规划、方针政策、经营决策的信息、计划、方案、指令及商业秘密
2. 甲方及用工单位财政预算、决策报告、财务报表、统计资料、财务分析报告、审计资料、银行账号；
3. 甲方及用工单位的经营方法、状况和经营实力；
4. 甲方及用工单位未公布的人事调动、人事任免；
5. 甲方及用工单位机构的设置、编制、人员名册和统计表、奖惩材料、考核材料；
6. 甲方及用工单位各级员工的个人薪金收入情况；
7. 甲方及用工单位具有保密级别的文件、资料、会议记录、信件、方案、投标书、图片、电脑软件；
8. 甲方及用工单位客户的资料及财产；
9. 甲方及用工单位专有产品技术、新技术（包括设计方案、测试结果和记录、数据资料、计算机程序等）和售后服务技术；
10. 甲方及用工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如在缔约过程中知悉其他相对人的商业秘密)和在有关协议的约定(如技术合同)中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
3、 乙方若存在侵害甲方及用工单位名誉或泄露甲方及用工单位商业秘密的行为，则乙方应当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1. 乙方的行为视为严重违纪行为，甲方有权立即无偿解除与乙方的劳动关系；
2. 乙方应立即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补救措施，从而将甲方及用工单位的损失降至最小；
3. 向甲方支付至少相当于其月工作报酬（包括各种类型的奖金）的违约金；
4. 赔偿甲方及用工单位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商誉损失、罚款、赔偿、合理的律师费、诉讼费或仲裁费）；若甲方及用工单位的损失无法计算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0万元的损失赔偿金。
4、 本协议长期有效，甲乙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终止不影响乙方离职后所应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5、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用工单位各执一份，作为甲乙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指印）：
日期：　　                    日期：
